[bookmark: _GoBack]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据

	1
	对人力资源服务、劳务派遣用工等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检查
	[bookmark: OLE_LINK1]《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三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
（二）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服务台账等服务信息档案；
（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并对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予以保密。
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不得隐瞒、拒绝、阻碍。

	2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专项检查
	[bookmark: OLE_LINK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
 （二）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
 （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
 （四）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
    （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3
	企业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bookmark: OLE_LINK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　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4
	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bookmark: OLE_LINK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一）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
（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三）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的情况；
（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六）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监察事项。



